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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制订的《个人所
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其中，纳税
人能否真正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的福利引起
热议。有房东直言，将其个人出租信息上报给税务部
门后，可能面临额外税负，租客则担心因此承担更高
的租金。北京税务客服表示，是否让房东补税，目前
暂无明确口径。（1月6日新华社）

新年伊始，新个税法实施，租客们都想享受到
“房租抵个税”的政策红利，然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表拿到手里，却不是那么容易填报的，遭遇到房
东、中介们的不配合甚至抵制。

站在房东的立场，现在执行的租房合同是在新
个税法实施之前签订的，我国的个人房东没有纳税
习惯，也不会进行租赁合同的登记备案，“目前房租
是不含税的价格”也是某种真实情况，因为担心后续
的税费问题，所以缺乏配合租客去申请抵扣的积极
性。站在租客的角度，在个税可能抵扣几十块与房租
可能上涨几百块的明显对比下，租房本就不易，如若
因此与房东闹僵甚至被扫地出门，谁心里都难免打
鼓。房东、租客和中介之间的利益点不同，博弈一触
即发，也引发了推涨房租的担忧。

有专家建议租客们举报不配合的房东，却忽略
了我国租赁市场的不平等不均衡状况。我国租赁市
场是供方市场，城市房屋租住是刚需且租赁房源短

缺。在房东占有话语权的情况下，倘若诸多房东因为
担心税务局追缴税费而通过涨房租的形式来弥补，
势必会把税费的损失转嫁到租金里面，这样租客不
仅享受不到福利，反而会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此与
减轻民生负担、让利于民的个税改革目标相背离。

是否让房东补税，税务部门回复目前暂无明确
口径，这无疑更加剧了市场的疑虑。针对目前这种复
杂情形，有关部门要多方探讨，全盘筹划、循序渐进、
科学决策，逐步推进新个税抵扣办法的完善落实。

首先要针对人们担忧的问题要有清晰的解答。
比如这些问题：个人出租住房真的要缴高税吗？具体
税率大概是多少？有没有一目了然的简便操作步骤？
房东有没有相应的优惠措施以鼓励其配合个税抵
扣？其次，要加强法制宣传，弥补监管漏洞，让每一个
公民都知晓，依法纳税是公民的法律义务。如果应该

交税却没有交，会导致法律得不到有效的贯彻，也会
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房东、中介们应该扭转房租不
纳税的错误观念，而高收入者租用市场上的其他房
屋，可以通过收税进行调节，高收入群体税负上升，
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出个税调节的公平性，有利于消
弭贫富差距，维护税负公平。

长远来看，政府部门要考虑将新个税抵扣办法
与正在推进的房地产税立法进行衔接，找到有效有
力的破解点，出台细化配套措施，以鼓励各方参与新
个税抵扣法的积极性。并在规范租房市场、打击哄抬
租金的同时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通过公租房、
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多种方式加大房源供给，缓解
供需矛盾，调控租金标准，强化惩戒措施，从根本上
改变我国租赁市场的不平等不均衡状况，相信类似
矛盾便可逐步化解。

新的《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于2018
年12月1日起施行。这部《条例》引人关注之处在
于其明确规定了“已成年且有独立生活能力的
赡养人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
权拒绝”，此规定被诸多媒体解读为“立法禁止
啃老”，继而引发舆论关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一说法实际上并
不准确。（1月6日《法制日报》）

河北并非首个立法涉及“啃老”行为的省
份。早在2011年，《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就明确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
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此后吉
林、浙江、山东等地也出台过类似的规定。对此，
相关媒体每每以“某省立法禁止啃老”为题加以
报道，往往引发争议：“啃老”现象能不能靠法律
规范？

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
据显示，在城市里，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
养小”的现象，其中有30%左右的成年人被老年
人养着，成为社会中的“啃老族”。“啃老”现象的
发生原因是深层次的，其中既有家庭教育、社会
教育导致一些年轻人缺乏自立自强意识，也包
括就业难、收入低、房价高带来的被动性“老养
小”因素。在质疑者看来，“啃老”很大程度上属
于家务事，道德层面占更多成分，不宜通过立法

加以干涉，一禁了之。
事实上，所谓“立法禁止啃老”的说法纯属

误读。纵观各地的相关规定，尽管具体文字表述
有所不同，但有两点是明确的：其一，规定针对
的子女是“成年”“有独立生活能力”，二者必须
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在现实中，一些子女虽然已
经成年，但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是收入较
低难以养家糊口，这一群体并不在法律适用范
围之内。其二，规定明确的是“老年人有权拒
绝”，而非强制一刀切，这充分体现了法律的谦
抑性。“清官难断家务事”，“啃老”问题毕竟属于
公民的私事，法律只能赋予老年人可以说不的
权利，不能越俎代庖替老人对子女下逐客令。

我国《宪法》《婚姻法》都明确规定，“父母有
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
扶助父母的义务。”在子女成年后，父母已经没
有抚养的义务，前者不应再对老人进行无节制
的索取，相反还要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
权拒绝被“啃老”并非立法的突破，而是在相关
法律法规基础上的细化，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
财产性权益保护。对于父母来说，拒绝被“啃老”
看似无情却有情，可以让成年子女正确看待和
父母的关系，懂得自立自强承担责任，摆脱对于
父母的依赖，学会自己长大，这是对子女的真正
爱护。

化解“房租抵扣个税”矛盾须全盘筹划
□ 斯涵涵

莫误读“立法禁止啃老”

□ 张淳艺

2017年3月，消费者贾龙（化名）在济南某超市
购买了一袋价值2 . 02元的面包，发现已经过期，遂
进行举报，但举报奖励金仅为0 . 2元。贾龙与负责
处理此事的济南历城区食药监部门对簿公堂。济
南中院二审审理该案时，认为食药监作出的奖励
适用法律规范不当，判令重新奖励2000元。1月3日，
贾龙拿到了新奖励金。（1月6日《北京青年报》）

济南中院二审综合考虑了各种情况，判决是
适当的。尽管国家奖励标准和济南地方奖励标准
的依据都是规范性文件，之间并不像“上位法”与

“下位法”那样有明确的上下等级关系，但由行政
伦理所决定，国家层面的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是
全国，济南市涵盖在此适用范围内，当两个标准发
生冲突时，国家标准理应优先适用，这是维护行政
管理秩序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的需要。

每一起有效举报都对加强食药安全监管和营
造食药安全环境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当然，国家
与地方今后应考虑统一举报奖励政策与标准，让
奖励有统一依据，统一尺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

（文/李英锋 漫画/张建辉）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位于广东佛山的古建筑
青云塔在经过修缮后，颜色变得十分鲜艳。该网友
还配上了修缮改造前后的对比照片。该网帖发布
后，迅速引发热议。（1月6日《北京青年报》）

这位网友在配图中犯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
误，把同一公园内的另一座古塔太平塔错当成了
青云塔。不过，这似乎没有对网络上质疑的声音产
生什么影响，因为，即使是太平塔，修复后的形象
尤其是其配色，也足以让这些网友们感到惊讶。

修复一件旧物，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修旧
如旧，一个是修葺一新，哪一种结果好，其实并无
标准答案，不仅国内国外有差别，国内业界也有争
议。而且，同样是国内文物修复界，也存在有的文
物修旧如旧、有的文物则修旧如故的现象。比如，
书画大都修旧如旧，而建筑，如北京的故宫、西安
的大慈恩寺，都是金碧辉煌的样子，显然不是岁月
洗礼后的模样。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旧物，也都不是
它们本来的模样，连它过去旧的样子，也无人能够
说清。所以，对某些文物，尤其是那些经受风吹日
晒雨淋的文物来说，如果一定追求沧桑感，未必是
合适的。就本次新闻消息中的修缮行为而言，如果
没有损害它，那层颜色其实也是一层不错的保护。

■ 漫 画

2018年1月31日，浙江嘉兴张女士前往公安机关
报案，称在一家美容院被骗，受骗金额高达600万
元。接到报案后，当地警方最后锁定一个通过美容
院寻找高收入、高消费受害人的诈骗团伙，他们以
受害人系患癌高风险人员为由，诱骗其赴境外治
疗。至此，一条横跨全国30个省区市涉案近10亿元
的医疗诈骗案浮出水面。(1月6日《法制日报》)

一盒成本几百元的“抗癌神药”，被犯罪嫌疑
人卖到9 .8万元至39 .8万元不等，这不仅是犯罪分子
心太黑，也是受害者太好骗。这样的骗局不鲜见。
数据显示，近年来，已经形成了中国高消费人群的
跨境医疗产业链，海外体检、海外医疗等等，让高
净值人群趋之若鹜。有不少癌症患者及其家属认
为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和新药也许能带来生机。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让犯罪分子看到了商机。

对于这些骗局，需要“打治结合”。相关部门、媒
体要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多
掌握一些科学常识、医学常识。此外，还需要让公
众能够通过正规渠道就能满足追求健康的需求。
跨境医疗兴起，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医疗领域还有
不少强于国内的地方，这让一些高收入群众对境
外优质医疗资源趋之若鹜，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
机。对此，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国内的医疗服务，提
高医疗水平，让患者在国内就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要通过多措并举，对跨境医疗等医疗骗局釜底抽
薪，以根治此类骗局。

对涉外医疗乱象

要“打治结合”
□ 戴先任

对建筑的修缮

不必纠结于“沧桑感”
□ 张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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